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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前言

1.1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

宣佈政府將會邀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薪常會）及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進行公務員

工作相關津貼的檢討。

1.2 對上一次同類型的檢討是由薪常會於一九八三至八

五年間進行的。檢討結果刊載於薪常會第十五號報告書內。在

該次大型的檢討中，薪常會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並諮詢了各公

務員團體、部門管方及私營機構。隨 時間的變遷，當局認為

現時是適當時候進行另一次工作相關津貼的檢討。

檢討

1.3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函

薪常會，邀請薪常會就公務員工作相關津貼一事進行檢討。有

關函件載於附錄一。薪常會獲授權重新審議薪常會於一九八六

年所訂立的津貼發放原則、申領資格及津貼額等事宜，並就如

何改善檢討及監察機制提出意見。詳細職權範圍載於附錄一的

附件內。

1.4 薪常會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接受當局的邀請，並成

立專責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展開研究。小組成員包括四位薪常會

委員，即陳玉樹教授，趙世存先生，葉錫安先生（至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和楊家聲先生，並由楊先生出任小組召集人。

1.5 自成立以來，小組共召開了七次會議審議是次複雜的

檢討和各項有關細節。小組的第一步工作是收集在政府內工作

相關津貼的發放資料。在小組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召開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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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組審議了由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的有關津貼現時在政府部

門內發放情況的報告。此外，小組亦就私營機構的情況進行了

調查，作為檢討的背景資料。調查提供了私營機構發放工作相

關津貼的概括情況，同時證實了雖然該等津貼在私營機構內並

不普遍，但在特定的情況下私營機構員工仍有支取這類津貼

的。

1.6 雖然當局已明言將會在薪常會的檢討報告完成後諮

詢員方，小組仍覺得應於檢討前聽取員方代表對檢討的意見。

為此，小組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兩次與員方代

表的非正式會議，分別會晤了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和香

港公務員總工會、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及政府人員協會的代表。

員方代表提出了一連串廣泛的問題，包括工作相關津貼在公務

員薪酬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九八六年所訂定的發放津貼的

原則，及這些原則在今天是否依然適用；領取該等津貼的資格

截分點應否繼續定於總薪級表第三十三點，抑或應予調低；目

前各種津貼分類應否簡化，及將來的監察和檢討機制應如何改

善等。小組對員方代表清楚表明小組對檢討的結果並無任何預

先的假設，並對員方代表坦誠的意見交流表示感謝。

1.7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以下簡稱高評）員方因為小組

拒絕向他們透露有關私營機構情況調查的資料而沒有出席上

述的非正式會議。小組給他們的解釋是由於在進行調查前已向

參與的公司承諾他們提供的資料將被嚴加保密，因此小組不可

能答應高評員方披露資料的要求。小組同時向高評員方保證，

有關的調查數據只會提供小組作為參考資料，而不會被直接應

用於檢討內。

1.8 小組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完成審議工作，並將檢討建

議提交薪常會。薪常會於二零零零年六月確認小組的建議。

鳴謝

1.9 我們謹向曾提供寶貴資料的各員方代表、參予調查

的私營機構及公務員事務局致以衷心謝意。沒有他們的耐心和

衷誠的合作，我們是無法如此順利地完成今次檢討的工作。


